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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民生

“限冰令”实施半月调查：

冻冻虾虾““冰冰衣衣””难难脱脱，，含含冰冰量量仍仍很很高高
文/片 本报记者 于鹏飞

平日生活中，不少购买
海鲜的市民都曾遇到过这类
情况：买了一斤冻虾，拿回家
等冰块化开后，却积攒了半
斤的水，有市民惊呼“冰水卖

出了海鲜价”。然而，最近对
咱老百姓有一个好消息：10
月29日，占据市场80%份额的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和
全国工商联水产业商会针对

冻熟对虾发起了“限冰令”，
明确规定冻熟对虾包冰量不
得超过20%。“限冰令”下，莱
芜的海鲜市场情况如何？14
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记者调查：冷冻水产品仍被冰衣包裹

14日上午，记者分别走访莱
城区部分超市及官寺水产市场
发现，各式各样的冰冻虾仁、扇
贝及黄花鱼等冷冻水产品都被
裹上了厚厚的冰衣，这些海产品
在冰柜内摆放地非常整齐干净，
被裹着的虾仁往往显得晶莹发
亮，这些对虾多数为散装称重，
价格相对较高，基本上每斤在20

元至70元左右不等。

记者在文化路一家连锁超
市随机采访了7位挑选海产品的
市民，无一例外的是，大家都曾
买过冰含量超重的冻虾。据这
家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冻熟对
虾被裹上厚厚的冰衣，主要是
为了保鲜，防止其变质，若含冰
量少的话，消费者就不能吃到新
鲜的海产品了。“而且，冰冻海鲜
批发来就是这样的，对于含冰量

的多少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从批
发商那儿进货时就这样的。”

记者随后以顾客的身份询
问了莱城区南外环一家海鲜销
售店的老板，这位陈姓老板对
记者说：“现在多数海产品都附
带着冰块，我们称重时也是带
冰称的，你要是觉得不划算也
可以买鲜虾，不过价格要高上不
止两倍。”

市民吐槽：冻虾冰比虾都重明显坑人

采访中，不少市民抱怨冰冻
虾含冰量过重，但又对此毫无办
法，因为他们不管去哪个摊位
买，都会遭遇这种情况。“我觉得
都快成海鲜销售潜规则了，儿子
喜欢吃虾仁馅饺子不得不买，但
最起码不要带这么多的冰，太坑
人了。”莱城区福莱家园小区居

民王女士说。
14日，当记者向市民提出是

否听说过“限冰令”时，他们均表
示不知情。“周一我刚买了一些
冰冻对虾，原本还两指多宽的大
虾，化冻后立马就现了原形，细
的简直没法看了，你说让人生气
吧，一点儿也不实惠！”朝阳小区

一居民气愤地说。
“昨天从超市里买了大约

700克的散装冻熟对虾，买的时
候看起来挺多的，可是等覆盖的
冰块融化完后，鲜虾还不到一
碗，足足少了一半多。”莱城区雍
和园小区郑女士也向记者抱怨。

部门说法：冻虾产品包冰量超标，可拨打12315投诉

14日下午，记者从互联网上查询
到，今年3月份农业部曾经颁布
过冻熟对虾行业生产标准，规
定冰衣重量必须≤ 2 0 % ，即如
果净重5公斤的虾，包冰重量最
高不超过1公斤。如果顾客购买
的冻虾产品包冰量超标，可拨打
12315进行投诉。

就此，记者采访了莱芜市消
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刘永顺，刘永
顺说，冻熟虾过度包装这一行
业潜规则有可能侵犯到了消费
者利益。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
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也就是消

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时所享有的与生产经营者进行
公平交易的权利，包括获得质
量保障和价格合理、计量正确
等公平交易条件的权利。超市
及海鲜水产店在商品采购时，
应选用符合标准的冻熟对虾产
品，拒绝采购过度包冰产品，这
也 是 对 消 费 者 权 益 的 一 种 保
障，同样重量的虾包了更多的冰
之后，实际上对消费者利益的侵
害。因此，广大商家应该诚实守
信，提高商业经营道德，遏制商
品暴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被冰衣包裹的冻虾和虾仁 记者 于鹏飞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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